中投·山水一方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9年第四季度信托计划资金管理报告书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资料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山水一方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08年8月8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60,000,000元
信托计划期限：2008.8.8-2010.8.7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8号世贸丽晶城A座18-19层C、D区
邮政编码： 310012
法定代表人：高传捷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李辉、侯春枫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中投·山水一方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设立，并于2008年8月8日正式成立。本信托计划初始规模6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两年（至2010年8月7日到期）。信托计划资金已于2008年8月8日向舟山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放贷款，贷款期限两年，贷款利率14%/年；贷款由“山水一方”项目其中一幅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并由杭州中科智担保有限公司和中国中科智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报告期：2009年10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无变化；

2、信托贷款利息支付情况：

舟山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按时足额支付了2009第四季度的贷款利息。
3、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截至2009年12月31日，单位:元)
	一、
	资产运用
	　

	1、
	银行存款
	2,913,282.85 

	2、
	信托贷款
	60,000,000.00 

	二、
	信托资产净值
	62,790,073.20 

	三、
	实收信托
	60,000,000.00

	四、
	可供分配信托收益
	 2,790,073.20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无。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不适用。
八、项目情况以及借款人财务状况

 “御翠园”项目西一标段及东一标段总计16幢44套商品房已于2009年10月13日开盘销售，截止当前累计实现销售32套，该32套房屋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1.58亿元。

同时西二标段及东二标段正在进行施工，西二标段已有2幢房屋完成结构封顶，3幢房屋完成二层结构、1幢房屋完成一层结构施工，3幢房屋完成基础开挖及垫层施工。东二标段已完成基础施工。
截止2009年12月31日，根据借款人舟山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公司总资产37,197万元，净资产250万元。

九、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止2009年11月30日，杭州中科智担保有限公司总资产11,470万元，净资产7,510万元。

截止2009年12月31日，浙江邦泰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45,841万元，净资产14,283万元。

截止2009年12月31日，弘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48,728万元，净资产18,300万元。
注：以上财务数据摘录各担保人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1月21日
